附件2
竞价函

致：   佛山市顺德区飞鹅永久墓园管理处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顺德区飞鹅永久墓园财产保险及公众责任险服务项目 竞价文件的全部内容，愿意以（大写）          圆（小写）      元的报价，按合同约定及竞价文件等有关规定提供服务。我方完全理解并接受竞价文件中所规定的服务费用的确定和支付办法。

2．我方承诺在竞价有效期（竞价响应文件截止之日起90天）内不修改、撤销竞价响应文件。

3．如我方中选：

（1）我方承诺在收到中选通知书后，在中选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在签订合同时不向你方提出附加条件；

    （3）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合同规定的全部义务。

4.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竞价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

5.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你方的中选通知书和本竞价响应文件将成为约束双方的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竞价人（盖单位章）：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日期：         年    月    日
